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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3月17日

(2017)浙0327民初1804号
汤桐远（汤源远）：本院受理原告周孝绿诉被告汤桐

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23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夏银娇（身份证号码：330323196307065728）、
黄元富（身份证号码：330323195905095711）、吴益
洪（身份证号码：330323196809065111）：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被告
夏银娇、黄元富、吴益洪金融借口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62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宏图（身份证号码：33032319671105641X）、林丽
芬（身份证号码：330323197101166325）：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周宏图、林
丽芬金融借口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633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潘志（身份证号码：330382198011074018）：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潘志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382民初86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徐昌才（身份证号码：330323197205205659）：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徐
昌才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86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育溪（身份证号码：330323197912105913）：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陈
育溪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86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亦达、李满满、乐清市普源矿用设备有限公司：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382民初88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民初52号

嘉兴市优口优扣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
省富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秀洲区洪合志俊
世纪华联超市加盟店、你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一案 [（2017）浙04民初5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9:00在
本院第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857号

陈宏伟：本院受理原告周红伟与被告陈宏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11民初38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3729号
王中有（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6304230036）：

本院受理原告徐立云诉被告王中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483民初37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王中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徐立云保证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保证
金5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4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88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2738元，由被告王中有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33号

步百青：本院受理的原告顾文亚与被告步百青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39号

湖州富娟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富客莱化纤有限
公司、周柏春、魏新梅、王水林、徐利平、王洪娟、湖州富
客莱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伟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209号

沈佳：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开壮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203号

沈叶强、沈凯凯：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开壮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82号

张志杰：本院受理原告姚萍萍与被告张志杰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34号

浙江富客莱化纤有限公司、周柏春、魏新梅、王水
林、徐利平、湖州富客莱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振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182号

马建勋：本院受理原告王淮林与
被告马建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984号

郑超、陈永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胡碧芸、聂金成、郑超、陈永梅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
被告胡碧芸、聂金成、郑超、陈永梅对（2016）湖安商初字
482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清偿不足部分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期
限和答辩状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
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马琴芳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
超磊、人民陪审员俞步步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8
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685号

姜应海、张新妹：本院受理原告马美玉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
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
26日下午13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052号

张健：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市南浔强劲电器有限公司诉
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3民初30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687号

冯学文：本院受理原告沈彩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26日
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98号

沈月宾、邹银良：本院受理原告周来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
年6月26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23号

张国良、丁小妹：本院受理原告杨池新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
年6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119号

袁雪梅：本院受理原告刘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3民初
3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928号

钱建峰：本院受理原告徐恩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3民
初29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20号
沈旭东、蔡敏强：本院受理原告曹新奎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16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22号

沈旭东：本院受理原告曹新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4号

蒋国柱：本院受理原告庄万楼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16日下午14时0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7号

陆健康、施金祥、闵爱珠：本院受理原告庄万楼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6月16日下午13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8号

陆健康、宋佳：本院受理原告庄万楼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16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126号

沈超：本院受理原告谈根荣诉被告沈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503 民初 31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753号

孙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双林支行诉被告湖州欧锦纺织品有限公司、湖
州南浔谭氏纺织助剂有限公司、陆根珠、戴春元、戴佳佳、
孙建华、谭期景、董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3民初275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172号

郑前友:本院受理原告沈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 日内。本
案定于2017年6月23日9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087号

沈生根:本院受理原告朱英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23日10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719号

章宁、杨优、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诉被告章
宁、杨优、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
民初107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714号

章宁、杨优、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诉被告章
宁、杨优、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
民初107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129号

刘庭凤：本院受理原告朱卫兵诉被告刘庭凤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初
1129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1、
准予原、被告离婚；2、女儿朱园圆随被告共同生活，抚养
费由被告承担；儿子朱宝华随原告共同生活，抚养费由原
告承担至儿子成年；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20日，并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汤
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348号

庆元县汇金房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婺
城区五福卷门厂与被告庆元县汇金房产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初
348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42号

本院于2016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龙沙支行的公示催告申请，已
依法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
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3月8日依法作出（2016）浙0702民
催4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票号为3130005134299159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620号

卢俊：本院受理原告陶春松与被告卢俊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350000元并从2016年11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
付利息，暂算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约为633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依
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
毛国新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29日9时00分在第
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1208号

任学利、郭金标：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广天钢管租赁
服务部与被告深圳市中建大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学
利、郭金标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
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公
告）。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签订《钢管
扣件租赁合同》；2、判令三被告支付钢管、扣件租金
480608元；3、判令三被告支付合同违约金150000元；4、
判令三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代理
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29日9时20分在第二十一审
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737号

祝李燕：本院受理原告叶福将与被告祝李燕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费人民币63000元，并自2015
年1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
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
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29日9时10分在第二十一
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序号

1

合计

笔数

3

债务人

浙江森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

14000,000.00

14000,000.00

利息

1,053,678.61

1,053,678.61

合计

15,053,678.61

15,053,678.61

担保人

浙江宏兴电器有限公司、施星微

抵押物情况

浙江森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虹桥镇黎明村虹河西路191-212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乐政国用2010字第36-5858号）。

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于2017

年3月3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浙
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
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68726222
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557588888

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
标的债权清单
截至【2014】年【2】月【2】日 （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2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温州瓯鹿经贸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清资产管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现面向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社会投资者公开转让
台州九鼎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金16000万元及九鼎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金10000万元贷款债权（抵押物为台州
九鼎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商
城街228号一至三层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性质出让，商服
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5697.4平方米，建筑面积21408.60
平方米）。请各有意向参与上述贷款债权转让活动的单位
于2017年3月31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行。

联系地址：杭州市庆春路73号（邮编：310003）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苏志和 0571-872356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
2017年3月17日

债权转让公告


